
基隆市政府雇主提供職業災害勞工
輔助設施補助申請書 及補助收據 

申請單位名稱 負責人姓名 

統一編號 保險證號碼 

單位地址 聯絡人姓名 

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

輔助設施項目 申請職業災害 

勞工人數 

申請總金額 新臺幣    元 

檢附文件 □ 1.職業災害勞工名冊及申請輔助設施內容(含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)

□ 2.僱用職業災害勞工證明(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資料及勞工職業災害

保險傷病給付核定函等)

□ 3.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66 條認可職能復健專業機構開立之復

工計畫或評估報告書

□ 4.輔助設施改善前後照片

□ 5.輔助設施支出之發票或收據(請檢附正本並註明申請單位名稱及統一

編號，並提供單位存摺影本以利後續撥款)

切結簽章 一、同意地方主管機關於審核輔助設施補助申請時，得進行實地訪視；及

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後續為查核執行情形，辦理追蹤或現場訪視查核。 

二、申請上述輔助設施未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領取補助，如有不

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負責人簽章： (加蓋單位印信或圖記)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

審查欄位 

(申請人請勿填寫) 

□同意

補

助 

□召開審查會議審議，日期:

□安排實地訪視，日期:

□不予補助，原因：

核定補助金額，新臺幣 元 

承辦人員： 業務主管： 機關首長：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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